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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各个方面防止、打击和消除小武器 

和轻武器非法贸易的行动纲领》执行 

进展情况审查会议 

2006 年 6 月 26 日至 7 月 7 日，纽约 

  尼加拉瓜提出的工作文件 

  中美洲国家转让武器、弹药、爆炸物和其他相关材料行为守则 

  序言 

 认识到加强中美洲区域的和平与安全是《中美洲民主安全框架条约》的基本

目标，而中美洲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和相互合作，是巩固中美洲作为一个和平、

自由、民主和发展区域的基本因素； 

 认识到中美洲国家希望加强《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世界人权宣言》以及

联合国大会关于促进常规武器转让的透明度的措施和各国必须确保其安全的各

项决议（见本守则词汇表）； 

 考虑到本守则的精神是要建立一个预防性、预警性机制，应对民主安全可能遭

遇的任何类型威胁，以及建立一个促进中美洲区域各国间互信措施的长期方案； 

 认为迫切需要发展国家性和区域性倡议促进有效地交流信息和武器经由区

域过境的透明度； 

 考虑到《中美洲军备管制和限制方案》促进国际转让常规武器、非常规武器、

小武器、轻武器、弹药和爆炸物及其高水平生产和致死性技术方面的透明度和管

制，以加强区域安全； 

 意识到中美洲国家必须具备一个预防性机制，促进有助于合作的各种原则、

方针和行为，使国际转让常规武器、非常规武器、小武器、轻武器、弹药、爆炸

物和其他相关材料均在透明、监测和管制的情况下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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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缔约国议定本行为守则条款如下： 

第 1 条 

武器、弹药、爆炸物和其他相关材料的转让 

 不得从具有如下情况的国家或向这些国家转让常规武器、非常规武器、小武

器、轻武器、弹药、爆炸物和其他相关材料： 

1． 实施和/或赞助危害人类罪行、侵犯人权情事，或严重违反 1949 年日内瓦四

公约及其 1977 年附加议定书所载战争法及惯例，以及在国家与国家间及国内武

装冲突期间适用的其他规则和原则。 

2． 阻止本国公民通过自由的、公平的、定期的选举选择他们的代表，包括秘密

投票在内。 

3． 限制本国公民通过言论自由、传播思想和信息自由、集会自由、结社和组织

自由表达他们的政治见解，包括组织政党在内。 

4． 没有民主的政府机构来决定国家的安全和防卫政策，和管制国家武装部队和

公安部队的行动和开支。 

5． 不遵守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特别根据《联合国宪章》通过的国际武器禁运协定

和其他制裁。 

6． 不遵守所参与的区域组织或区域协定所规定的武器禁运和其他制裁。 

7． 违反美洲国家组织所通过的决议、公约、美洲条约、西半球条约。 

8． 不按照联合国大会 1991 年 12 月 9 日第 46/36 L 号决议的规定，将全部武器

转让情况在联合国常规武器登记册上登记报告。 

9． 除《联合国宪章》或《美洲国家组织宪章》规定的自卫行动或参与联合国维

持和平行动的情况外，参与武装冲突。 

10. 引进危及《中美洲民主安全框架条约》所载中美洲民主安全模式的武器。 

11. 不遵守议定的停火。 

12. 鼓动民族、种族或宗教仇恨，煽动歧视、敌视或暴力或煽动个人推翻自己本

国政府或外国政府。 

13. 参与可能造成大规模流离失所者或难民的行动或实践。 

14. 不执行有关恐怖主义或其相关行为的国防公约或文书。 

15. 让本国领土被用来实施恐怖主义行为，违反中美洲一体化体系国家通过的关

于处理恐怖主义的国际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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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2 条 

守则的执行 

 缔约国表示愿意： 

1. 促进加入、批准、遵守和执行关于军备管制和限制的条约、决议、宣言、公

约、全球性条约和西半球条约。 

2. 协调法律、条例、规定、行政程序和在交流信息方面合作，并实施相应措施，以

防止非法贩运武器和促进武器转让的透明度及公安部队军事设备库存清单的更新。 

3. 加强国内颁发武器、弹药、爆炸物和其他相关材料执照和许可证的程序，并

维持电子数据库，以进行管理、管制和惩处。 

4. 通过法律和条例，加强对专门从事武器、弹药、爆炸物和其他相关材料买卖

的自然人和法人的管制和管理能力。 

5. 建立和维持依法持有使用武器、弹药、爆炸物和其他相关材料许可证的保安

公司或其他实体所持有的这些物品的国内完整库存清单。 

6. 协调收受武器、弹药和其他相关材料的进出口及证照程序，使其透明和接受

管制。 

7. 建立认证、核查和确认中美洲区域颁发的武器许可证制度。 

8. 加强海关和边界管制，提高和完善警察、海关、军队和/或武装部队、公安

部、司法当局和其他相关机构的能力。 

9. 协调培训警察、海关、军队和/或武装部队及其他相关机构，加强其能力，以

防止、打击、铲除、调查和惩处非法贩运武器、弹药、爆炸物和其他相关材料。 

10. 建立和改善国家数据库及通讯系统，并购置设备以监测和管制武器、弹药、

爆炸物和其他相关材料。 

11. 设立机构间工作组以改善机构间的协调，分享信息，并在国家一级分析武器、

弹药、爆炸物和其他相关材料符合国家现行法律和规范的情况。 

12. 在各别国内法中制定规范管理经营一切种类保安和警察用武器和材料中间

商（经纪人）的活动。没有正式登记的自然人或法人，不予处理。 

13. 通过信息登记制度改善国家对个人持有武器的登记，并促进调查非法行为主

管当局之间信息的交流。 

14. 防止在各别国内法的框架内进行任何种类武器的三角活动。 

15. 在国家一级开展公共教育方案，鼓励和支持有助于打击武器、弹药、爆炸物

和其他相关材料扩散的努力，使民众认识和提防这些物品的使用和操作带来的问

题和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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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确定和通过方案，收集和销毁出自非正规部队复员或重返社会和没收贩毒、

有组织犯罪、恐怖主义和相关份子武器的武器、弹药、爆炸物和其他相关材料。 

17. 通过法律加重武器、弹药和其他相关材料的进口税和地方营业税。 

  第 3 条 

最后条款 

  后续和核查 

 缔约国应在中美洲安全委员会内汇报为执行本守则所采取的措施。 

 本守则生效三年后，中美洲安全委员会应召开缔约国会议，评价守则的执行

情况和商定认为必要的修改。这些修改应通过外交部长理事会提交总统会议审议。 

  修正 

 修正本行为守则的请求，可由任何缔约国根据适当理由提出。 

 中美洲安全委员会应认识修正案的主旨并将之提交各缔约国。 

 修正案须经协商一致通过。 

  生效和执行 

 本行为守则应于通过之日起生效，其执行按照各缔约国国内法的规定进行。 

  保存 

 本行为守则原件应交由中美洲一体化体系秘书处保存，秘书处应将守则的证

明无误副本送交所有缔约国。 

 2005 年 12 月 2 日订于尼加拉瓜共和国莱昂城。 

  词汇表 

 在本守则中，所用词语应依下列国际文书所载含义解释： 

1. 美洲禁止制造和非法贩运火器、弹药、爆炸物和其他相关材料公约。 

2. 关于取得常规武器透明度的美洲公约。 

3. 联合国大会 1988年 12月 7日关于促进常规武器转让的透明度的措施和各国

必须确保其安全的第 43/75 I 号决议“全面彻底裁军”。 

4. 联合国大会 1991年 12月 6日关于促进常规武器转让的透明度的措施和各国

必须确保其安全的第 46/36 H 号决议“全面彻底裁军”。 

5. 从各个方面防止、打击和消除小武器和轻武器非法贸易的行动纲领。 

 


